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á~ 

者作工務實才通

曾莘源譯

譯自: Baker, Ron "The Mu1tirole Practitioner in The Generic 
Orienta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," British Journal 
of Social Work 6, No. 3 (1976),pp. 327-352. 

過
去
二
十
年
當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家
將
其
全
副
心

力
用
來
為
社
會
工
作
建
立
一
個
新
的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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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缺
乏
可
以
轉
化
成
概
念
和
模
式
的
理
論
，
以
便

能
支
持
各
種
社
會
工
作
調
適
，
而
使
得
這
個
工
作
受
到
阻

碟
。
然
而
，
最
近
系
統
理
論
(
的
峙
的
Z
B

吋
宮
。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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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的
應
用
，
已
經
為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出
一
個
學
一
的
(

巴
巴
R
U
1
)或
通
才
的

(
C
S
R
戶
口
)
工
作
模
式
，
使
得

社
會
工
作
有
很
大
的
進
展
。
通
才
取
向
的
一
些
概
念
，
架

構
於
目
前
相
當
有
價
值
，
它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從
通
才
的

概
念
和
模
式
中
，
無
論
是
直
接
對
人
們
或
社
會
系
統
，
均

能
獲
得
一
些
導
引
。
(
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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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才
工
作
的
取
向
顯
示
個
案
工
作
，
團
體
工
作
和
社
區
組

織
等
實
務
工
作
模
式
有
了
轉
變
。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
和
社
區
組
輪
著
重
在
特
定
的
任
務
與
方
法
，
由
實
務
工
作

者
(
哥
拉
約
旦
旦
。
口
叩
門
)
分
別
運
用
來
協
助
個
人
，
團
體

和
社
區
。
但
是
這
種
工
作
方
式
卻
愈
來
愈
不
被
滿
意
，
探

究
其
原
因
，
有
二
•• 

第
一
，
每
種
方
法
是
從
不
同
的
理
論
基

礎
所
衍
生
出
來
的
ι

社
會
工
作
者
希
望
運
用
其
中
某
一
種

芳
法
，
而
成
為
一
個
個
案
工
作
員
，
團
體
工
作
員
或
社
區

工
作
員
;
然
而
，
這
工
作
將
會
面
臨
到
不
可
能
把
一
大
堆

不
調
和
的
理
論
整
合
在
一
起
的
問
題
。
第
一
了
人
所
遇
到

的
問
題
，
不
可
避
免
地
牽
涉
到
各
種
不
同
的
人
際
與
社
會

文
化
系
統
。
而
將
社
會
工
作
的
案
主
們
分
為
個
人
、
團
體

和
社
區
，
是
製
造
人
為
的
刻
按
分
類
，
會
限
制
宜
務
工
作

者
簽
揉
每
個
問
題
情
境
中
相
五
影響
因
素
的
復
雜
系
統
，

造
成
提
供
不
適
當
或
不
合
宜
的
調
適
服
務
。
具
有
詳
盡
廣

博
特
性
的
通
才
社
會
工
作(
C
O
D叩門
戶
口
誓
旦
旦
司
R
W

)
的
出
現
，
受
到
歡
迎
;
因
為
它
有
克
服
上
述
困
難
的
潛

在
力
量
。
喬
治
亨
利
(
2
.
的
g

品
。
因
。
自
己
把
通
才

實
務
工
作
定
義
為
﹒
.

「
通
才
的
實
務
工
作
是
一
有
組
織
與
系
統
化
的

工
作
方
式
，
其
運
用
來
自
社
會
工
作
範
圍
內
，
數
種

調
適
模
式
中
的
各
種
技
巧
。
傳
統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現

自
己
為
一
門
有
關
生
理
!
|
心
理
|
|
社
會
問
題
的

助
人
專
業

(
Z
H℃
古
昀
]
泣
。
后
的
叩
門
。
口
已
)
。
這
方

面
問
題
的
調
適
工
作
，
需
要
有
理
論
基
礎
與
廣
泛
的

知
識
和
技
巧
。
通
才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傳
統
實
務
工
作

者
之
不
同
處
，
在
於
他
擁
有
可
以
和
個
人
、
團
體
與

社
區
一
起
處
理
問
題
的
技
巧
，
以
反
映
出
案
主
的
實

務
需
要
;
這
些
技
巧
可
以
由
一
位
工
作
員
獨
自
交
互

運
用
，
但
卻
不
能
假
定
每
一
個
案
主
均
能
夠
或
將
用

到
所
有
可
以
用
到
的
調
適
。
然
而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可

能
案
主
需
要
所
有
的
調
適
方
式
時
，
如
果
能
全
出
一

位
社
會
工
作
者
提
供
所
有
的
服
務
，
則
能
給
予
案
主

更
好
的
協
助
。
」

本
文
的
用
意
是
想
詳
細
探
究
通
才
實
務
工
作
中
基
本

共
通
的
任
務
和
角
色
，
並
提
出
一
個
說
明
這
些
角
色
和
任

務
故
此
之
間
關
係
的
模
式
，
以
便
做
為
分
析
的
基
礎
。 一昕一

檢
視
社
會
工
作
調
適
之
芳
其

實
務
工
作
者
的
目
的
有
五

﹒
﹒
協
助
人
們
改
變
;
協
助

人
們
因
應
改
變
的
結
果
﹒
，
確
認
那
個
系
統
或
那
些
系
統
的

改
變
是
必
要
的
﹒
'
促
使
未
能
滿
足
人
們
需
要
的
系
統
改

變



;
以
及
滅
種
或
預
肪
對
人
們
有
害
的
改
變
。
前
三
者
的
目

的
傾
向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直
接
接
觸
處
於
需
要
中
的
人
，
而

使
二
者
的
目
的
則
常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接
觸
資
源
分
配
，
與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形
成
和
制
定
上
，
有
強
大
影
響
力
量
的

人
們
與
組
織
。
這
就
產
生
一
個
問
題

•. 

如
何
才
能
把
這
些

活
動
做
最
好
的
描
述
呢
?

也
有
一
些
不
同
於
此
的
分
析
架
構
被
提
出
來
，
弗
列

且
可

E

古
巴
提
出
案
主
和
非
案
主
的
分
類
，
在
分
析
社

會
工
作
者
和
每
一
類
案
主
的
關
係
類
型
上
是
很
有
用
的
。

目
前
徽
視
(
嵩
芯
片
。
)
質
務
工
作
和
鉅
視

(
Z
M芯片
0
)
質

務
工
作
的
用
詞
，
已
經
非
常
流
行
。
(
阿
內
心
目
。
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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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前
者
指
面
對
面
與
個
人
、
家
庭
和
團
體
的
接
觸

;
而
後
者
則
與
社
會
計
劃
、
公
共
行
政
和
政
策
發
展
有
關

。
為
了
要
分
析
社
會
工
作
和
社
會
福
利
之
間
的
差
異
，
居

爾
伯
特
和
史
佩
區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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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
社

會
工
作
者
視
為
「
特
定
和
具
體
的
活
動
，
其
專
業
人
員
致

力
於
協
助
處
在
需
要
中
的
人
們
」
。
而
社
會
福
利
為
「
同

時
著
重
在
改
變
與
維
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專
業
活
動
」
。

他
們
肯
定
地
說
「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並
不
直
接
協
助
處
在
需

要
情
境
中
的
人
。
而
較
著
重
在
制
度
結
構
上
，
經
由
此
途

徑
，
對
處
在
需
要
中
的
人
提
供
服
務
」
。
這
似
乎
是
一
種

不
切
實
際
的
分
法
。
更
進
一
步
地
說
，
提
議
直
接
服
務
主

要
與
社
會
工
作
有
闕
，
而
間
接
服
務
則
與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
;
倘
若
從
社
會
繭
利
人
員
合
併
這
二
種
服
務
的
型
式
，
以

執
行
廣
泛
的
任
務
和
角
色
觀
之
，
就
顯
得
很
奇
怪
了
。
(

Z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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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戶
)

另
一
種
君
法
是
採
用
徵
視
系
統
(
宮
芯
片
。
占
百
Z
E

)
，
中
視
系
統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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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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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鈕
靚
系
統
(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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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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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表
示
問
題
出
現
的
決
定
力
(

口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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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戶
口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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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，
和
其
改
變
的
目
標
是
放

在
那
個
系
統
中

(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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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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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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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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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徵

靚
系
統
是
指
存
在
個
人
與
團
體
之
間
的
關
係
﹒
，
中
視
系
統

的
問
題
乃
白
人
們
和
他
們
現
在
所
生
存
的
社
會
制
度
與
結

構
，
所
共
同
促
成
的
，
並
且
也
因
此
而
成
為
改
變
的
目
標

;
鉅
視
系
統
中
的
問
題
來
自
組
織
和
社
會
系
統
，
屬
於
結

構
性
的
，
再
者
它
們
表
現
功
能
的
方
式
，
木
僅
是
相
五
矛

盾
，
同
時
其
也
有
矛
盾
的
假
設
和
價
值
在
支
持
著
。
儘
管

這
些
系
統
式
的
分
頭
說
明
是
依
正
確
的
方
向
，
保
持
原
有

的
分
析
途
徑
，
但
是
在
協
助
我
們
瞭
解
社
會
工
作
者
執
行

任
務
中
的
角
色
，
其
價
值
卻
很
有
限
。
這
些
一
分
法
只
能
提

供
一
個
概
括
性
的
實
務
工
作
觀
點
。
更
嚴
重
的
弱
點
是
他

們
只
傾
向
於
在
不
同
型
式
的
社
會
工
作
調
適
方
式
之
間
，

製
造
人
為
的
界
限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只
是
重
覆
出
現
以
三
種
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區
分
實
務
工
作
的
錯
誤
觀
點
，
。
大
多

數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遇
到
的
實
際
狀
況
是
有
變
化
性
的
;
一

下
午
要
直
接
接
觸
處
在
需
要
中
的
人
，
隨
後
叉
馬
上
代
表

這
些
被
服
務
的
人
，
進
行
演
說
，
採
取
行
動
或
研
究
。
實

務
工
作
的
情
況
是
流
動
性
和
經
常
改
變
的
，
以
直
接
和
間

接
的
服
務
方
式
，
合
併
再
合
併
成
一
個
有
各
種
不
同
任
務

組
合
(
斗
g
w
m
且
也
與
角
色
組
合

(
H
N
O
戶
。
的
。
畔
的
)
，

躍
蘭
和
鄧
普
生
(
Z
Z口
。
口
m
w
p門
戶
口
z
g

旬
的
。
已
在
他

們
合
蒼
的
書
中
寫
道
「
社
會
福
利
的
領
域
和
它
有
關
的
專

業
，
必
讀
要
從
一
個
固
定
的
服
務
職
送
立
足
點
上
，
轉
變

到
具
有
嘗
試
性
，
模
式
發
展
與
評
估
等
特
性
的
立
足
點
上

」
。

這
比
一
一
作
者
們
都
閑
話
，
如
果
社
會
工
作
要
成
為
適
當

和
有
效
果
的
專
業
，
就
必
績
發
展
出
一
種
意
識
型
態
和
理

論
，
以
支
持
一
個
範
圍
廣
泛
的
社
會
調
適
。
通
才
取
向
以

系
統
理
論
為
基
礎
，
似
乎
比
其
他
的
工
作
取
向
更
有
滿
足

這
個
要
求
的
潛
力
。
在
這
個
架
構
中
，
實
務
工
作
者
被
當

成
一
個
有
多
重
角
色
的
媒
介
者
(
〉
悅
。
旦
〉
具
有
數
種

共
同
和
明
確
的
任
務
與
知
識
基
礎
，
其
間
彼
此
相
互
補
充

與
連
貫
一
氣
。
此
將
依
序
導
引
並
且
使
人
知
道
社
會
工
作

者
用
來
提
供
敏
銳
的
、
系
統
的
興
適
切
的
服
務
角
色
，
任

務
和
行
動
策
略
。

多
重
角
色
的
概
念

對
於
角
色
的
概
念
，
似
乎
存
在
有
不
一
樣
的
觀
點
，
。

巴
克
萊
古
巴
巴
。
可
〉
辯
駁
地
說
道

•• 

角
色
和
制
度
化
結
構
並
非
特
定
具
體
的
行
動
，

多
少
只
是
一
般
性
的
規
則
或
指
引
，
或
不
含
有
足
夠

的
資
料
，
使
之
能
詳
細
敘
述
所
仔
細
觀
察
到
的
系
統

，
或
詳
盡
地
呈
現
出
更
大
部
份
的
環
境
或
文
化
系
統

的
復
雜
性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勾
德
士
登
(
的
己
身
Z

古
)
則
視

角
色
為
﹒
﹒
重
覆
發
生
的
行
為
，
規
範
性
義
務
和
地
位

與
位
置
(
可
。
已
泣
。
口
)
之
中
的
責
任
，
並
且
決
定

行
為
的
表
現
方
式
，
因
而
對
於
特
殊
社
會
情
攬
有
導

引
性
與
反
應
性
。

在
本
文
中
採
取
勾
德
士
堂
(
口
。E
叩
門
。
戶
口
)
的
觀
點

，
此
觀
點
似
能
掌
扭
住
實
務
工
作
的
廣
泛
包
容
性
，
並
且

詳
細
敘
述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真
正
在
做
此
一
一
什
麼
，
相
當
有
用

。
接
下
來
將
進
一
步
採
用
角
色
的
概
念
描
述
與
分
析
社
會

工
作
的
調
適
方
法
。
還
是
假
定
實
務
工
作
上
的
一
些
角
色 一 98 一



與
任
務
，
在
任
何
機
構
中
都
有
其
共
迪
性
，
而
且
能
夠
被

確
認
。這

些
一
角
色
與
任
務
可
來
君
下
列
一
種
或
數
種
情
況
申

.
﹒
案
主
的
需
求
與
期
望
，
機
構
功
能
，
轉
案
的
媒
介
者
，

以
及
實
務
工
作
者
對
他
們
自
己
工
作
的
君
法
。
此
處
是
以

宋
卓
有
，
做
為
分
析
的
重
點
。

角
色
理
論
家
提
出
角
色
可
以
是
繼
承
的
(
〉
呂
立

σ
叩
門
戶

)
，
成
就
的
(
〉
口
皂
白4
0
5
或
選
用
的
(
〉
已
。
℃O
Q
)

。
繼
承
的
角
色
是
指
與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出
生
序
有
關
的
角

色
。
成
就
的
角
色
指
某
人
積
極
尋
求
的
獲
得
某
方
面
能
力

而
佔
者
的
角
色
，
它
通
常
與
職
業
位
置
相
關
聯
。
選
用
的

角
色
則
指
某
人
選
擇
並
做
出
滿
足
某
項
特
別
需
求
的
行
為

。
史
區
林
姆
兮
門
門
2

日
)
指
出
角
色
可
能
是
外
顯
的
或

內
隱
的
;
外
顯
的
角
色
指
「
意
識
的
，
可
被
觀
察
到
的
，

以
及
參
與
安
主
自
動
體
系
中
的
雙
方
，
是
很
此
知
覺
的
」
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被
設
定
為
外
顯
的
和
成
就
的
角

色
。
他
們
要
能
滿
意
地
執
行
角
色
與
任
務
所
需
要
的
知
識

和
技
巧
，
必
須
經
過
學
習
，
並
且
選
擇
性
的
妥
善
運
用
。

按
比
站
(
可
。
σ
Z
N
)
說
過
「
他
們
被
要
求
不
管
做
什
麼

都
要
像
這
個
位
置
所
耍
的
」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則
被

描
述
為
「
一
組
被
期
墓
的
或
彼
此
有
關
連
的
社
會
工
作
行

為
與
活
動
」
。
(
切
﹒
〉
﹒
ω
﹒
司
﹒
月
3
。

1
.
H
O吋
切
〉
這
些

行
為
包
含
著
自
我
控
制
，
自
我
覺
知
和
有
意
識
地
執
行
角

色
和
任
務
，
所
以
能
夠
有
效
的
推
動
改
變
有
案
。

一
些
作
者
們
〈-
2
古
0
.
的
H
V
R
m
o
-
-
M
N
O
m
m

口

σ
E
F

F
O
O口
M
M門
恥"
H
U
E
-
H
H
H
ω

口
"
同
口
已a
o
m
H
F〉H
F
O丘
。
口
早

已
﹒
)
已
經
表
示
角
色
的
概
念
是
如
何
用
來
瞭
解
和
影
響

人
際
間
交
往
的
過
程

S
m
H
W叩
門
)
。
最
近
十
年
來
，
運
用

角
色
概
念
描
述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從
事
明
確
特
定
的
活
動
，

愈
來
愈
多
了
。
截
至
目
前
為
此
，
這
項
工
作
尚
未
能
完
全

統
合
起
來
。
表
一
是
表
示
數
位
通
才
理
論
家
認
為
主
要
的

實
務
工
作
，
到
底
可
包
括
那
些
角
色
。

3 E: 
q手、

﹒角色數﹒

愛史爾東﹒米契爾和薛因

(Atherton, Mitche l1 and Schein) 
畢史諾(Bisno)

道爾葛夫 (Dolgoff)

勾德士堂 (Goldstein)

萬羅士爾 (Grosser)

可蓮克和雷恩 (Klenk and Ryan) 
彌德面和勾德柏格 (Middkman and 
Goldberg) 
席柏齡 (Siporin)

剔爾斯和馬特飛克爾斯 (Tears and 
Mcpheeter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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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7
3
4

臼

4 
52 

12 

者﹒﹒作
雖
然
這
些
作
者
們
的
用
意
，
顯
示
出
有
不
同
的
專
有

名
詞
存
在
，
並
且
對
於
到
底
有
多
少
角
色
和
要
如
何
範
定

角
色
，
有
廣
泛
不
同
的
君
法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作
者
們
有
四

個
共
通
點
﹒
-

L

很
明
顯
的
都
是
「
案
主
」
取
向
，
他
們
的
首
要
任

務
是
選
用
適
當
的
角
色
，
以
解
決
案
主
的
問
題
，

而
非
只
是
著
重
在
一
種
調
適
方
法
上
。

Z

他
們
均
建
議
要
有
一
組
角
色
來
執
行
工
作
，
而
非

任
何
特
定
的
角
色
。

。
山
全
都
為
通
才
的
質
務
工
作
性
質
;
他
們
強
調
質
務

工
作
者
對
所
有
角
色
應
有
的
基
本
知
識
和
技
巧
，

而
非
只
單
獨
地
接
受
某
一
角
色
或
特
定
的
某
個
角

色
組
合
之
訓
輯
與
教
育
。

4

他
們
同
意
任
何
的
角
色
和
任
務
都
不
能
固
定
於
某

個
期
限
範
圍
內
。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試
著
提
供
服
務

時
，
常
要
適
度
改
變
所
需
要
的
新
角
色
，
而
且
已

經
建
立
好
的
角
色
內
容
也
要
被
重
新
再
系
統
化
。

(
C門
。
目
的
。
門w
們
古
建
凶
門
已
心
口
已
開
戶
口
g
p

ω
E
H
E
n
阿
ω
口
已
Z
m
H片
片
戶
口
.
可
是
計
。
"
。
己

Z
V

〉
口
的R
E
戶
口
〉
的
叩
門
的
Z
口

2
]
V
E
P
ω
}
們
E
B
O
H
白
，

自
己
的
心
口
ω
口
已
』
。
口mm
w的
戶
口
的σ
R
m
u
ω片。
看ω
門
已

一的一

雖
然
有
人
把
他
們
這
種
君
法
當
成
新
角
色
不
過
是
在

新
包
裝
下
反
映
出
來
的
舊
活
動
。
然
而
從
上
述
的
這
些
命

題
來
君
。
通
才
社
會
工
作
似
乎
需
要
一
個
參
考
架
構
，
以

便
符
合
下
列
六
個
目
的
﹒
.

川
提
供
一
個
涵
蓋
廣
泛
的
架
構
。
以
描
述
質
務
工
作

者
常
有
的
活
動
，
同
時
也
能
對
實
務
工
作
資
料
做

系
統
化
的
檢
驗
。

間
確
認
通
才
社
會
工
作
的
共
同
角
色
。

仙
確
認
通
才
社
會
工
作
共
同
之
任
務
。

川
間
提
供
一
個
指
示
性
的
模
式
(
胃
。
自
己
草
言
。

目
。
兮
戶
)
，
以
滿
足
教
育
與
訓
練
目
的
之
所
需
。

附
注
意
有
關
各
個
角
色
的
「
一
股
性
」
任
務
，
以
便

經
由
此
而
直
接
瞭
解
和
區
分
每
個
角
色
中
，
何
種

任
務
與
技
巧
較
為
特
蘇
。

倒
更
進
一
步
地
經
驗
研
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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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接
上
述
的
目
的
提
出
以
下
的
模
式
﹒
，
其
中
角
色
與

任
務
乃
彼
此
交
織
在
一
起
，
或
相
五
跟
隨
著
。
但
是
，
在

遭
真
為
了
澄
清
與
分
析
才
把
它
們
分
閱
。
「
任
務
」
和
「

按
巧
」
的
概
念
也
應
該
區
分
清
楚
。
一
個
任
務
指
要
去
做

的
一
件
工
作
;
技
巧
則
指
把
事
情
做
好
的
能
力
。
有
關
任

務
的
知
識
是
無
法
自
動
導
引
技
巧
的
表
現
。
通
常
在
社
會

工
作
任
務
完
成
的
過
程
中
，
會
學
習
到
如
何
轉
換
知
識
為

主

步表

古巴

錄

里可，.
品.:

通才社會工作的共通任務與角色園一

可
以
提
供
決
定
不
同
機
構
工
作
性
質
的
機
會
，
並
且
確
認

目
的
(
且
自
己
和
目
標
(
肉
。
且
由
)
闊
的
差
異
，
以
及

在
完
成
這
些
事
上
，
到
底
做
了
些
什
麼
。

上
述
一
般
性
任
務
在
社
會
工
作
文
獻
上
已
經
有
相
當

不
錯
的
資
料
。
目
前
所
需
要
的
是
把
這
些
一
任
務
系
統
化
，

並
且
很
緊
密
地
把
它
們
連
貫
起
來
，
以
便
實
務
工
作
的
一

般
性
任
務
能
變
得
清
楚
明
確
，
而
成
為
一
個
有
能
力
和
負

責
任
的
質
務
工
作
。
本
模
式
所
提
到
的
八
個
任
務
均
有
待

進
一
步
在
理
論
的
分
析
和
經
驗
研
究
上
的
落
實
。
最
近
文

獻
顯
示
這
八
個
任
務
經
常
出
現
。
(
旦
口
口
己
的

m
w口
已

呈
古

ω
v
g
u
Z
E皂
白
白
白
口
已
白
。

E
Z

品
白
宮
門
戶
口

〉
席
柏
齡

3
6
。
江
口
)
認
為
任
務
的
執
行
是
「
在
助
人

情
揖
中
做
一
些
事
，
以
協
助
達
成
目
標
的
『
調
適
行
動
』

。
作
者
所
傲
的
分
析
可
擴
展
到
與
一
切
實
務
工
作
情
境
有

闊
的
八
個
任
務
上
，
以
及
其
它
特
殊
角
色
所
表
現
出
來
可

被
確
認
的
任
務
拉
，
如
治
療
者
、
倡
導
者
(
且
司
自
己
0

)
。

一 100一

Z

角
色

木
模
式
提
出
十
三
個
主
要
的
實
務
工
作
角
色
。
要
特

別
強
調
的
是
這
些
角
色
並
非
相
五
排
斥
，
反
應
觀
其
為
相

繼
出
現
的
。
各
角
色
之
間
的
處
線
，
就
是
用
來
表
示
這
個

意
思
。
如
果
把
角
色
看
成
垂
直
連
接
的
情
形
，
那
麼
就
可

能
變
成
指
角
色
表
現
之
層
次
。
如
此
系
統
化
的
陳
述
，
有

助
於
區
分
通
才
和
專
才
訪
問
呂
立
已
凹
的
忌
的
實
務
工
作
。

通
才
質
務
工
作
者
擇
取
自
「
中
距

(
S
E門
口
。5
口
問
0
)

」
的
知
識
，
並
且
於
執
行
一
般
性
任
務
和
角
色
行
為
中
，

表
現
最
起
碼
的
基
本
技
巧
。
一
旦
擁
有
這
些
技
巧
後
，
便

有
可
能
成
為
一
個
專
才
的
質
務
工
作
者
，
並
學
習
特
定
的



如
織
與
技
巧
，
以
便
執
行
研
究
、
行
政
、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
體
工
作
等
等
特
殊
角
色
。
多
年
來
，
何
為
最
起
碼
的
基
本

投
巧
，
三
但
是
辯
論
的
主
題
。
(
吋
。
看H
F
同
-
E﹒ω
-
0
)

玻
恩
(
切
。v
o
p
)提出
一
個
對
初
值
和
進
級
(
〉
身g
o
o

v
專
業
教
育
與
實
務
工
作
很
有
價
值
的
意
見
。
他
建
議
最

好
君
成
從
最
基
本
訓
練
到
博
士
程
度
訓
練
的
一
連
續
過
程

，
實
務
工
作
方
案
應
該
是
結
構
性
的
(
層
次
系
統
分
明
)

，
以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漸
漸
地
變
成
較
為
老
練
的
人
，
而

於
特
殊
角
色
上
，
擴
大
與
加
深
他
的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巧
。

在
本
模
式
中
提
出
三
方
面
的
角
色
顯
屬
﹒
，
即
直
接
服

務
、
間
接
服
務
和
合
併
服
務
(
5
月
底
口
悅
的
叩
門
4

戶8
)

。
但
是
在
實
務
工
作
上
，
並
沒
者
嚴
格
區
分
這
些
一
角
色
的

義
祟
。直

接
服
務
角
色
指
實
務
工
作
者
以
面
對
面
接
觸
處
在

需
要
情
撞
的
人
。
間
接
服
務
角
色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做
為
案

主
的
代
表
，
其
主
要
工
作
則
是
去
除
主
要
受
益
者
所
未
被

捕
足
的
需
求
，
改
進
服
務
的
輸
送
方
式
，
或
創
造
新
的
服

務
。
合
併
服
務
角
色
指
無
法
清
楚
區
分
直
接
與
間
接
服
務

特
性
的
角
色
，
並
非
所
有
的
角
色
都
可
以
單
獨
由
某
位
社

會
工
作
者
在
某
段
時
間
全
都
扮
演
，
角
色
的
扮
演
是
依
案

宜
的
需
求
和
所
選
擇
改
變
的
目
標
為
何
而
定
。
下
一
步
應

對
有
教
扮
演
每
個
特
定
角
色
時
所
需
要
的
知
識
、
任
務
與

控
巧
等
做
深
度
研
究
，
不
過
，
在
此
處
只
對
通
才
質
務
工

作
中
，
每
個
角
色
之
特
性
，
提
出
一
個
暫
時
性
的
大
綱
。

直
接
服
務
角
色

L

支
持
者

(
ω
Z
B
R
Z
G

東
主
經
常
尋
求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支
持
，
故
如
何
以
不

含
威
脅
性
或
貶
抑
之
方
式
給
予
案
主
支
持
，
是
一
高
度
技

巧
的
活
動
(
旬
的W
E
R
)
。
這
包
括
試
圖
調
整
口
語
和
非

口
語
訊
息
的
表
達
，
以
便
對
案
主
有
何
困
難
和
原
因
何
在

的
情
況
，
提
供
線
索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要
傳
連
結
案
主
願
意

與
他
一
起
解
決
問
題
。
實
務
工
作
者
必
讀
要
相
當
瞭
解

社
會
五
動
的
復
雜
性
，
才
能
夠
做
好
支
持
。
艾
格
里
(

〉
門
悄
悄-
0
)已
經
提
供
相
當
不
錯
的
文
獻
資
料
，
可
供
學

習
。
要
能
做
好
支
持
，
需
要
社
會
工
作
者
喜
歡
人
際
協
助

過
程
，
而
此
乃
須
在
社
會
工
作
訓
練
申
培
養
出
來
。

Z

忠
告
者
(
且
已
g
G

與
順
其
自
然
的
觀
念
和
不
真
實
專
業
巧
語
相
對
立
的

是
給
予
忠
告
，
它
沒
有
，
也
從
未
曾
在
社
會
工
作
中
消
失

。

(
H
N
且
a
m
口
已
ω
H
H晶
宮
。
〉
然
而
，
忠
告
必
賓
在
關

心
和
小
心
，
以
及
對
人
處
境
做
了
充
分
的
評
估
後
，
方
可

提
出
。
給
予
忠
告
可
能
會
產
生
二
個
意
想
不
到
的
結
果
;

第
一
，
會
造
成
或
維
持
過
度
的
依
韻
，
其
次
，
如
果
案
主

接
受
忠
告
，
但
是
問
題
沒
有
解
決
，
則
會
讓
案
主
感
到
憤

怒
。
在
這
角
色
中
的
特
別
技
巧
是
知
道
於
何
時
提
供
忠
告

.
，
何
時
保
持
沈
默
.
，
以
及
如
何
給
予
忠
告
而
不
會
貶
抑
案

主
或
損
害
他
潛
在
的
自
動
自
發
。

a

治
療
者
(
丹}
H
O
B
-
丘
)

社
會
工
作
者
為
治
療
提
供
者
已
經
有
一
段
相
當
風
光

的
日
子
，
甚
且
還
是
實
務
工
作
者
的
主
要
角
色
。
最
近
鑽

年
來
，
治
療
角
色
已
經
有
消
退
或
被
貶
抑
的
傾
向
，
這
可

能
是
部
份
有
急
進
思
想
的
學
生
、
實
務
工
作
者
和
教
育
人

員
對
於
整
個
專
業
過
份
集
中
在
個
人
而
非
整
個
社
會
過
程

上
，
加
以
排
拒
的
結
果
。

對
治
療
者
角
色
的
某
些
批
評
是
共
時
宜
性
且
適
當
的

。
但
是
，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者
是
需
要
特
別
的
技
巧
與
知
識

，
以
便
協
助
大
們
因
應
繁
張
、
罪
惡
感
、
被
剝
奪
感
和

過
去
的
傷
害
，
這
些
知
識
和
技
巧
是
關
於
協
助
個
人
與
團

體
處
理
傳
統
上
所
指
的
「
一
種
嬌
治
情
緒
的
經
驗
〈

m
w

g

口
。
約
旦
司ω

。
自
己
古
口
且
自
℃
。
江8
8
)

。
」
這
種

經
驗
只
在
意
識
上
和
結
構
化
的
關
係
中
發
展
，
而
使
人
們

能
夠
處
理
持
續
未
解
決
，
但
卻
阻
碟
個
人
獲
得
滿
足
及
社

會
生
活
發
揮
功
能
的
情
緒
、
價
值
與
態
度
。
某
些
人
過
去

的
生
活
，
使
他
們
在
人
際
關
係
中
，
有
習
價
性
的
緊
張
和

不
滿
足
。
這
一
種
經
驗
將
會
破
壞
他
們
自
己
儘
力
與
他
人
和

社
會
資
源
交
往
。
專
業
關
係
的
協
助
可
以
提
供
機
會
給
那

些
人
重
新
處
理
不
完
整
的
社
會
化
或
扭
曲
的
認
同
經
驗
。

有
一
段
時
間
，
此
種
協
助
取
向
為
個
案
工
作
的
放
心
。
雖

然
個
案
工
作
在
現
代
的
助
人
型
式
襄
'
已
經
在
概
念
和
策

略
基
礎
上
，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擴
大
，
(
悶
。
宮
門
門
的ω口
已

z
o
m
w
ω門2
ω
5
.

由
Z
m
門
的

ω
口
已
宮
門
戶
H
m
F
自
己
-
2.

Z
Z
門
的
阱
。
口
)
但
是
通
才
實
務
工
作
者
不
應
被
清
成
擁
有

特
殊
技
巧
和
暸
解
能
力
的
個
案
與
團
體
調
適
專
家
。
以
作

者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那
樣
的
一
個
專
家
需
要
有
合
格
的
訓
練

、
合
理
的
個
案
負
荷
量
，
以
及
所
處
的
機
構
申
，
其
工
作

人
員
都
擁
有
高
度
瞭
解
能
力
和
技
巧
，
以
便
合
適
地
處
理

案
主
們
之
內
在
或
人
際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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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，
通
才
實
務
工
作
者
需
要
的
是
一
些
人
際
過
程

中
互
動
與
動
力
因
素
之
基
本
瞭
解
而
已
;
唯
有
在
治
療
角

色
突
出
時
，
-
7需
特
別
深
入
。
再
者
，
人
際
主
動
過
程
的

知
識
，
不
論
與
案
主
或
非
案
主
的
主
動
，
與
前
面
所
提
到

的
角
色
都
有
關
連
，
而
傳
統
的
個
案
工
作
在
這
方
面
也
提

供
許
多
有
用
的
資
料
給
團
體
工
作
。



4

照
顧
者
(
們
只
旦
m
v
r
o
c

照
顧
的
角
色
有
二
方
面
;
即
提
供
關
懷
和
保
護
易
受

傷
害
的
個
人
與
團
體
札
或
是
變
成
社
會
控
制
的
力
量
。
不

可
避
免
的
在
這
二
者
之
間
會
有
擺
動
不
定
之
情
況
，
這
使
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這
個
角
色
性
質
產
生
混
淆
，
並
旦
被
社
會

工
作
的
批
評
者
所
攻
擊
並
侮
障
社
會
工
作
只
是
社
會
控
制

或
丈
化
的
警
察
。
以
社
會
工
作
質
務
的
本
質
而
言
，
這
樣

的
批
評
是
過
份
天
員
和
單
純
，
當
個
人
暫
時
或
永
遠
無
法

鼓
起
平
常
生
活
職
責
時
，
非
常
明
顯
的
照
顧
的
角
色
申
便

含
有
給
予
關
懷
的
要
素
。
許
多
的
事
件
是
發
生
在
個
人
或

團
體
無
法
抗
拒
外
力
的
情
況
下
﹒
﹒
如
失
去
家
庭
所
受
到
的

打
擊
、
心
理
崩
潰
，
受
虐
待
兒
童
的
協
助
和
寄
養
兒
童
的

持
續
照
顧
與
保
護
等
。

從
合
法
與
適
當
的
照
顧
、
保
護
到
社
會
的
控
制
，
是

一
個
故
祿
的
問
題
，
需
要
做
深
入
之
分
析
。
從
法
律
、
社

會
、
心
理
、
政
治
、
醫
療
和
社
會
工
作
的
觀
點
來
君
，
最
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一
個
人
有
可
能
受
到
社
會
給
予
合
法
的
限

制
，
學
斯
帝
克
(
皂
白
的
Z
n
w
)
認
為
自
我
決
定
在
「
案

主
於
法
律
、
道
德
、
機
構
功
能
和
做
建
設
性
與
正
向
決
策

的
能
力
下
受
限
制
」
。
但
是
這
個
觀
點
有
問
題
;
何
者
才

是
「
正
向
與
建
設
性
」
的
決
策
，
何
種
價
值
是
這
些
一
被
評

是
為
正
向
與
建
設
性
決
策
之
背
景
。
.

當
一
個
人
的
行
為
對
他
人
的
基
本
權
利
有
影
響
時
，

社
會
工
作
者
郎
成
為
社
會
控
制
的
力
量
，
對
嚴
重
違
反
社

會
的
行
為
做
行
為
上
的
限
制
與
結
構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有
義

務
以
符
合
社
會
工
作
主
要
價
值
的
方
式
表
現
其
行
為
。
(

因
﹒
〉
﹒ω
-
t有
〉
這
是
指
社
會
工
作
者
擁
有
權
成
性

，

而
非
一

個
權
威
者
。
可
。
門
g
ω

口
已
由
巴
Z
u
-
-
z
n
O
R
E
O

片
片

)
。
只
有
在
克
分
做
好
評
估
的
情
況
下
，
才
可
選
擇
控
制

為
取
向
。
艾
爾
五
妮
己
2

戶
口0
)
指
出
只
有
在
對
抗
「

拒
絕
協
助
的
不
人
道
」
時
，
此
種
調
適
方
法
才
被
重
眠
。

我
們
一
直
存
在
著
一
個
令
人
困
惑
的
問
題
，
當
個
人
或
團

體
受
到
不
公
平
的
福
利
政
策
與
實
務
工
作
所
迫
害
時
，
社

會
工
作
者
應
站
在
那
個
立
場
上
。
專
業
的
助
人
者
是
處
在

專
業
與
個
人
的
兩
難
處
揖
中
;
做
為
一
個
專
業
人
員
，
應

對
他
所
服
務
的
對
象
有
使
命
感
;
但
是
，
做
為
一
個
受
雇

者
，
他
與
機
構
訂
有
契
約
;
做
為
市
民
，
他
受
社
會
規
則

所
影
響
。
激
進
派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認
為
應
不
顧
其
它
而
對

受
剝
奪
者
有
使
命
感
。
(
吋
甲
兵
。
凹
的
。
「
切
丘

H
O
M
E
口
已

由
g
r
0
)
但
是
他
選
擇
促
成
改
變
的
方
式
，
必
領
在
案

主
基
於
系
統
的
評
估
其
行
動
策
略
與
角
色
會
帶
來
那
些
所

想
要
的
改
變
之
決
定
為
主
。
這
些
決
定
可
以
包
括
從
系
統

內
進
行
改
善
的
方
式
到
運
用
革
命
的
策
略
。
(
ω℃
R
V
H
)

不
論
實
務
工
作
者
所
選
擇
的
行
動
策
略
為
何
，
他
應
該
為

他
所
做
的
選
擇
負
責
任
。
責
任
的
擔
負
可
能
全
在
於
所
雇

用
的
機
構
，
但
身
為
一
個
有
自
主
性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他
可

能
會
決
定
以
機
構
所
不
認
可
的
方
式
行
動
。
一
項
負
責
任

的
決
定
是
基
於
克
分
評
佑
他
的
行
為
對
案
主
、
機
構
、
自

身
和
專
業
潛
在
的
影
響
。

做
為
個
人
與
闊
體
控
制
的
力
量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任
務
也

包
括
指
出
如
果
個
人
任
意
或
堅
持
做
出
反
社
會
行
為
時
，

所
要
付
出
的
代
價
。
而
察
主
之
決
定
不
論
是
否
接
受
社
會

工
作
者
的
建
議
，
如
果
持
續
對
案
主
協
助
，
則
雙
方
應
能

為
這
決
定
而
合
作
。

業
主
拒
絕
社
會
工
作
者
加
諸
於
他
身
上
控
制
的
程
度

，
受
案
主
目
前
的
處
境
所
影
響
。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，
不
太

有
什
麼
選
擇
之
機
會
.
，
例
如
在
照
顧
與
保
護
下
的
中
有
少
年

;
在
嚴
重
智
能
不
足
的
保
護
設
施
中
，
接
受
觀
護
的
人
;

有
精
神
疾
病
的
案
主
等
等
，
可
能
全
都
在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
直
接
督
導
與
控
制
之
下
。
但
是
，
實
務
工
作
者
有
義
務
在

τ

可
能
範
圈
中
保
障
個
人
自
我
實
現
。
進
一
步
說
，
社
會
工

作
者
在
個
人
能
夠
更
自
我
負
責
時
，
要
能
夠
覺
察
出
來
，

並
且
支
持
任
何
朝
向
更
為
獨
立
情
況
下
之
邁
進
，
是
相
當

重
要
的
。

間
接
服
務
角
色

1

行
政
者
(
立
B
E
Z
S
E

『
〉

行
政
層
面
的
角
色
包
括
二
種•• 

實
務
工
作
的
行
政
與

福
利
行
政
。

實
務
工
作
者
做
為
一
個
行
政
者
是
指
負
責
組
織
他
自

己
、
他
的
時
間
以
及
工
作
量
。
他
需
要
知
道
如
何
建
立
與

運
用
檔
案
系
統
、
安
排
約
會
，
並
估
算
最
低
的
預
算
和
成

本
，
以
應
付
工
作
上
和
案
主
的
需
要
。
他
要
能
以
機
構
功

能
的
方
式
，
將
其
工
作
清
楚
、
簡
潔
扼
要
的
撰
寫
下
來
。

福
利
行
政
者
的
角
色
除
包
括
上
述
這
些
活
動
外
，
其
範
國

更
大
。
且
當
福
利
工
作
逐
漸
擴
大
時
，
常
有
社
會
工
作
者

領
導
大
眾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情
形
。
主
任
的
角
色
可
能
包

括
在
行
政
上
負
責
幾
百
名
員
工
和
幾
百
萬
的
預
算
。
部
便

，
一
份
，
也
很
少
有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占
有
如
此
高
之
行
政
位
置

而
事
先
安
排
的
基
本
課
程
，
結
果
使
這
一
個
位
置
常
由
相
當

沒
經
驗
的
人
，
或
完
全
沒
有
行
政
經
歷
的
實
務
工
作
者
來

擔
任
。
對
一
個
表
現
優
真
的
直
接
服
務
之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
言
，
常
在
行
政
和
組
織
方
面
遭
到
困
難
。
雖
然
行
政
(
性

〉
技
巧
可
透
過
實
際
工
作
經
驗
而
成
長
，
但
服
務
的
消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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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(
案
主
)
若
遇
到
這
種
情
形
，
則
會
受
苦
受
難
。
管
理

上
的
任
務
，
如
計
劃
工
作
量
和
時
間
表
、
進
行
成
本
教
益

分
析
、
分
配
資
頓
的
委
員
會
工
作
、
公
共
關
係
等
，
都
是

高
度
技
巧
性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福
利
行
政
者
所
需
學
習
的
。

肯
恩
(
阿
m
y
口
)
說
一
貫
務
工
作
實
踐
政
策
」
，
然
而
，

要
使
政
策
切
合
實
際
，
行
政
者
也
需
要
有
一
段
實
務
工
作

經
驗
做
支
持
。
理
想
上
，
高
級
福
利
行
政
角
色
應
由
有
經

驗
的
實
務
工
作
者
擔
任
，
其
有
合
格
的
專
業
教
育
過
程
和

相
當
程
度
之
管
理
技
巧
，
然
後
在
通
才
實
務
工
作
中
，
才

能
結
合
基
本
知
識
與
技
巧
子
以
強
化
。

么
研
究
者
(
同
g
g
E
E
G

證
接
顯
示
社
會
工
作
為
很
差
的
研
究
生
產
者
與
消
費

者
是
有
許
多
原
因
(
Z
n
n
o
門
口
o
n
y
m
口
已
回
g
t
5
)

。
由
於
傳
統
的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中
缺
乏
研
究
方
面
的
教
育

，
可
能
導
致
對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研
究
的
反
感
。
裁
至

目
前
為
止
，
還
沒
有
研
究
對
「
社
會
工
作
是
否
有
效
?
」

這
個
問
題
提
供
任
何
較
肯
定
的
答
案
。
在
某
一
本
書
中
儉

驗
十
六
篇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之
研
究
，
編
輯
者
提
出
的
結
論

是
「
臣
離
專
業
工
作
形
像
的
出
現
還
很
遠
，
證
攘
無
法
確

定
的
指
出
調
適
是
有
效
抑
或
無
效
」
。
(
言
已
-
O
D
ω出
門
戶

口
口
告
℃
的
。
口
〉
然
而
，
對
受
剝
奪
的
案
主
直
接
調
適
的
結

果
，
證
明
是
有
鼓
勵
性
。
在
十
篇
這
方
面
的
研
究
中
，
某

種
程
度
之
改
進
是
明
顯
出
現
於
社
會
工
作
調
適
。

在
討
論
社
會
工
作
者
「
實
務
工
作
研
究
」
的
重
要
性

中
，
作
者
有
種
印
象
.• 

許
多
研
究
的
字
眼
常
伴
隨
著
復
雜

統
計
技
巧
的
想
法
。
研
究
並
不
一
定
要
用
復
雜
或
高
級
的

數
學
，
例
如
，
幾
年
前
作
者
想
發
掘
如
果
案
主
能
完
全
自

由
選
擇
時
，
他
會
把
約
會
時
間
選
在
何
日
與
何
時
。
結
果

發
現
星
期
四
是
最
不
受
歡
迎
的
，
而
譯
作
者
感
到
沮
喪
的

是
，
這
一
天
卻
反
而
是
機
構
最
喜
歡
訂
約
會
的
時
間
。

(
即
心
目
阱
。
志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研
究
所
關
心
的
是
社
會
工
作

者
與
案
主
建
立
關
係
的
方
式
，
他
如
何
來
扮
演
他
的
角
色

，
用
何
種
技
巧
來
促
進
改
變
，
以
及
他
所
說
和
所
做
的
有

放
性
為
何
。
而
這
種
描
述
性
和
經
驗
性
的
研
究
，
很
少

在
可
以
重
覆
研
究
的
情
況
下
來
進
行
。
(
H
M
已
ω

口
的
}
們
明

白
口
已
臣
。
。
5
)
這
是
目
前
社
會
工
作
質
務
者
和
教
育
者

所
最
迫
切
的
需
要
，
但
是
其
發
展
速
度
卻
很
接
慢
。
在
考

慮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角
色
的
任
務
時
，
我
們
發
現
研
究
方
面

已
經
有
許
多
共
通
的
系
統
性
做
法
:
定
義
問
題
(
確
認
需

求
)
;
基
於
已
覺
察
的
事
，
建
立
暫
時
性
的
假
設
(
預
估

(
5
2
凹
的
自

8
3
)

決
定
行
動
計
劃
(
研
究
設
計
)
;

選
擇
用
來
達
成
目
標
的
角
色
和
任
務
(
資
料
的
收
集
與
分

析
)
;
以
問
題
改
善
的
情
形
，
評
估
結
果
(
需
要
是
被
解

決
或
仍
蓄
存
在
，
以
便
確
定
或
推
翻
最
初
的
假
設
〉
;
並

對
結
果
做
解
釋
。

a

諮
詢
者
(
的
。
口ω
巳
Z
D

片
)

較
常
見
的
諮
詢
服
務
可
分
三
種
穎
型
﹒
.

川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屬
的
多
元
訓
練
(
自
己
已

l

門
口
的
仿
古
】
戶
口

m荒
山
1
)
圈
緣
申
的
其
他
成
員
;
如
醫
生
、
護

士
、
心
理
學
家
、
教
師
、
行
政
人
員
。

叫
對
較
少
經
驗
的
福
利
人
員
﹒
'
的
其
他
的
社
會
工
作

者
、
福
利
工
作
者
、
個
案
助
理
員
、
志
願
人
員
等
等
。

仙
對
著
置
在
社
會
需
求
、
社
會
政
策
和
社
會
工
作
的

就
業
團
體
。
有
各
學
科
組
在
一
起
的
工
作
團
體
、
個
案
會

議
、
大
型
的
委
員
會
、
政
府
部
門
等
等
。

這
些
任
務
要
有
些
一
共
通
的
角
色
特
性
，
包
括
以
經
驗

與
研
究
為
基
礎
的
深
度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質
務
知
識
﹒
，
有

能
力
以
清
楚
自
非
技
術
用
語
表
達
何
者
為
社
會
工
作
﹒
，
以

及
如
何
去
做
.
，
在
何
種
情
況
下
做
較
好
﹒
，
有
能
力
對
復
線

的
實
務
情
況
，
示
範
如
何
處
理
的
知
識
與
技
巧
。

合
併
服
務
角
色

L

能
力
增
進
者

Q
S
皂
白
)

此
角
色
在
社
會
工
作
者
接
觸
案
主
和
非
案
主
上
，
抑
制

占
有
顯
著
的
地
位
。
有
技
巧
的
增
進
能
力
，
包
括
質
務
工

作
者
製
造
一
個
物
理
環
境
，
以
協
助
申
請
者
覺
得
受
歡
迎

和
舒
適
。
準
偏
房
間
、
安
排
椅
子
座
位
等
便
是
製
造
舒
適

和
較
無
威
脅
性
氣
氛
的
一
部
份
。
彌
德
田
和
勾
德
柏
絡
(

E
E
B
O
B
ω
口
也
口
已

G
O
E
Z
品
)
稱
之
為
「
舞
台
的

佈
置
」
o

隊
此
之
外
，
個
人
與
團
體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需
要

何
種
協
助
，
也
必
須
加
以
澄
清
。
人
們
在
他
人
的
協
助
下

，
談
論
令
其
痛
苦
的
環
揖
與
安
驚
嚇
的
感
受
後
，
才
可
能

開
始
去
國
應
和
面
對
這
些
問
題
。
另
一
種
增
進
能
力
的
形

式
是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協
助
團
體
討
論
共
同
的
困
難
，
並
且

促
使
團
體
成
員
能
自
己
發
展
新
的
自
我
支
持
系
統
，
或
使

現
存
的
資
源
更
能
滿
足
其
需
求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參
與
福
利

權
利
和
貧
窮
行
動
固
體
之
中
，
均
為
增
進
能
力
的
例
誼
。

(
0
門
。
凹
的
而
門
﹒
n
H
o
t
4
月
已

ω

口
已
旦
旦
血
口
)
在
直
接
服

務
中
，
增
進
能
力
包
括
協
助
案
主
表
現
出
能
再
自
動
地
發

揮
功
能
。
質
務
工
作
者
的
任
務
是
催
化
案
主
減
除
焦
慮
、

害
怕
、
憤
怒
或
失
落
感
至
最
小
的
程
度
。

與
非
案
主
固
體
一
起
工
作
的
情
況
包
含
製
造
一
種
氣

氛
，
使
團
體
能
夠
很
快
地
提
出
其
本
身
對
目
標
、
任
務
和

爭
論
問
題
的
意
見
。
這
一
層
次
的
增
進
能
力
在
質
務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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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擔
任
個
案
研
討
會
議
的
主
席
，
或
有
各
種
不
同
學
科
背

景
的
人
所
組
成
的
團
體
，
其
聚
集
一
起
處
理
一
個
問
題
時

，
最
為
顯
著
。
各
種
不
同
增
進
能
力
的
形
式
是
社
會
工
作

者
引
自
社
會
五
助
理
論
、
固
體
心
理
學
(
〉
品1
0
)、
以
及

連
用
技
巧
促
使
所
有
參
與
者
能
有
最
大
的
投
入
和
合
作
。

主
中
間
人
(
叩
門
。
宮
門
〉

中
間
人
的
主
要
工
作
就
是
把
人
們
和
福
利
資
諒
連
接

起
熬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也
許
只
是
負
責
轉
案
，
或
是

結
合
轉
案
並
定
期
持
續
接
觸
案
主
，
協
助
他
處
理
其
他
問

趣
的
人
。
只
有
迫
切
需
要
的
人
，
才
會
進
入
或
是
被
轉
介

割
機
構
。
他
們
帶
來
的
問
題
常
令
人
感
到
棘
手
﹒
﹒
鯨
家
可

歸
、
失
業
、
有
疏
離
感
的
青
少
年
、
部
獨
的
老
年
人
、

攤
物
濫
用
、
虐
待
見
童
的
家
庭
、
被
虐
待
的
婦
女
、
心

沮
喪
病
和
有
自
殺
傾
向
的
憂
鬱
症
患
者
。
沒
有
一
個
機
構

成
實
務
工
作
能
夠
處
理
如
此
接
雜
的
需
要
，
但
社
會
工
作

者
是
處
於
協
助
的
關
鍵
位
置
上
。
彌
德
面
和
勾
德
柏
格
(

崑
缸
色
。
s
m
p
m

口
品
的
。
E
σ
叩
門
問
〉
談
到
中
間
人
所
要

具
備
的
條
件
相
當
有
用
，
他
們
提
到
有
關
中
間
人
角
色
的

三
個
特
殊
任
務
為
﹒
.

叫
中
間
人
必
績
要
有
最
新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頓
知
識
可

舟
，
以
及
瞭
解
這
些
賀
龍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的
使
用
方
式
。

叫
中
間
聯
絡
的
工
作
包
括
「
節
約
賀
諒
」
。
意
即
支

持
和
保
護
觀
存
的
服
務
與
增
進
資
頓
未
來
使
用
者
之
利
益

是
完
全
同
等
重
要
的
。

附
中
間
人
有
義
務
開
發
新
的
資
頓
，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
者
每
天
會
比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接
觸
到
更
多
需
求
未
滿
足
的

人
們
。第

四
項
，
也
是
基
本
任
務
上
讀
加
上
的
，
就
是
中
間

人
也
應
該
能
夠
實
施
評
估
工
作
，
以
使
他
能
夠
把
申
請
者

轉
介
到
最
合
適
的
機
構
。
因
此
，
他
必
績
是
一
個
有
高
度

技
巧
的
會
談
者
，
並
且
能
轉
移
和
對
案
主
所
提
出
的
證
攘

，
做
深
入
的
揉
討
。
最
後
，
對
於
把
案
主
轉
介
至
其
他
機

構
的
協
助
上
，
他
要
清
楚
自
己
在
說
些
什
麼
和
做
些
什
麼

，
這
接
案
主
才
不
會
在
轉
介
過
程
中
覺
得
被
拒
絕
。

a

調
解
者
(
呈
旦
芯
片
。
門
)

牛
津
字
典
對
調
解
者
的
定
義
是
一
個
人
表
現
像
「
輯

旋
者
或
和
事
佬
」
。
此
角
色
的
本
質
在
於
試
圖
增
進
衝
突

的
雙
方
彼
此
相
互
瞭
解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有
人
際
困
擾
的
人

們
，
調
解
者
成
為
他
們
之
間
的
橋
樑
'
如
婚
姻
伴
侶
、
親

子
問
題
、
以
及
人
們
發
覺
其
正
式
的
、
非
正
式
的
和
社
會

資
源
的
系
統
並
沒
有
任
何
協
助
功
能
存
在
。

(
2
E
g

m
口
已
出
戶
口m
H
H
H
ω
口
)
在
這
角
色
中
，
其
被
確
認
的
任
務
有

五
個
〈
Z
E
B
O
E
M
H口
m
D

門
戶
的
。E
σ
R
m
).• 

叫
確
認
對
事
情
有
不
同
讀
法
的
雙
方
彼
此
共
通
的
基

礎
。

川
圳
發
掘
障
礙
，
以
便
尋
求
共
同
的
基
礎
，
和
協
助
參

與
者
找
出
可
以
轉
闊
的
餘
地
，
或
找
出
對
他
們
共
同
有
益

的
地
方
。

叫
界
定
任
何
情
噴
的
限
度
、
範
園
和
實
際
的
情
況
，

以
便
做
出
明
智
的
和
有
現
實
感
的
決
定
。
像
彌
德
面
和
勾

德
柏
格

(
E
E
E
m
s
m
p
m口
已
。
。
E
E

品
)
提
到
「

外
在
特
殊
的
遭
遇
，
如
時
間
、
金
錢
和
用
其
他
有
關
係
的

系
統
，
會
破
壞
雙
方
，
並
限
制
他
們
同
意
的
可
能
性
」
'

調
解
者
的
任
務
即
是
讓
這
些
因
素
明
朗
化
。

關
提
供
參
與
者
有
關
的
資
料
，
以
便
做
非
正
式
的
選

擇
，
如
果
其
中
某
一
方
沒
有
這
些
資
料
而
處
在
不
利
的
街

突
下
，
調
解
者
的
任
務
即
是
提
供
這
些
資
料
，
使
雙
方
權

利
能
夠
平
衡
。

基
於
事
實
、
觀
念
和
意
見
的
結
合
為
基
礎
，
以
做
出

決
定
，
而
其
中
某
部
份
的
事
質
、
觀
念
和
意
見
可
能
是
社

會
工
作
者
所
提
供
的
。
所
以
必
讀
小
心
的
分
清
楚
何
者
為

事
實
、
何
者
為
觀
念
，
以
便
觀
念
在
被
共
有
權
威
形
像
的
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提
出
時
，
可
以
避
免
把
觀
念
視
為
事
實
。

則
必
須
儘
量
公
平
、
不
偏
袒
任
何
一
方
，
以
表
示
平

等
的
關
心
每
個
人
所
重
親
的
福
利
。
而
在
實
務
工
作
情
境

中
，
調
解
者
的
角
色
相
當
復
雜
，
且
常
會
帶
來
角
色
緊
張

。
因
此
，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讀
調
解
父
母
之
間
、
寄
養
父

母
和
機
構
工
作
者
之
間
，
有
關
於
孩
子
應
住
在
何
處
的
問

題
時
，
就
會
嚴
重
地
考
驗
他
在
每
個
人
心
目
中
所
保
有公

平
的
形
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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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b
協
調
者
(
的
。
。
門
已
戶
口
已
。
門
)

協
調
者
最
重
要
的
表
現
像
一
劑
觸
媒
，
把
人
和服
務

連
接
起
來
。
因
此
，
他
主
要
在
中
視
系
統
層
次
上
工
作，

其
任
務
包
括
協
助
人
們
一
起
確
認
他
們
的
問
題
與
需
要
、

提
供
配
有
的
社
會
服
務
資
料
、
解
釋
國
家
地
方
政
府
和機

構
之
福
利
政
策
、
以
及
協
助
案
主
和
非
案
主
發
展
較
現質

的
改
變
芳
案
。
協
調
者
角
色
是
以
兩
廂
情
願
為
基
礎
，
像

是
在
做
調
解
工
作
，
所
以
中
立
的
立
場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。

其
任
務
在
直
接
服
務
中
，
所
以
對
家
庭
援
供
服
務
、
或
在

間
接
服
務
中
與
福
利
機
構
或
社
區
的
人
員
(
可
叩
門
帥
。
口
D
m
H

〉
一
起
工
作
。
通
才
實
務
工
作
者
在
社
區
工
作
中
，
大
部

份
郎
以
協
調
為
主
要
工
作
。
澳
洲
去
共
協
助
計
割
下
的
社

區
發
展
事
務
人
員
已
經
為
此
角
色
任
務
做
了
描
述
。
其
主

要
任
務
如
下•• 



川
鼓
勵
人
們
一
起
對
公
共
事
務
進
行
討
論
。

仙
協
助
地
方
團
體
影
響
區
域
性
協
會
。

附
和
地
方
團
體
一
起
達
成
特
定
目
的
。

仙
為
團
體
做
行
政
和
秘
書
工
作
。

關
對
於
未
來
可
能
成
為
社
區
領
導
者
的
居
民
安
排
訓

躁
。

關
促
使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的
組
織
之
間
﹒
，
個
人
與
團
體

之
間
的
合
作
，
並
且
表
現
像
一
個
連
接
人
，
提
供
資
料
、

忠
告
性
輔
導
和
轉
案
。

附
在
地
方
性
計
劃
(
旱
。
了
立
的
)
的
準
備
工
作
和
估

算
成
本
上
，
提
供
協
助
。

剛
與
社
會
計
劃
者
和
區
域
委
員
會
保
持
密
切
接
觸
。

E

倡
導
者
(
注
〈
。g
g

〉

倡
導
者
可
觀
之
為
抵
制
或
增
進
另
一
有
目
的
的
行
為
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以
表
現
像
一
個
倡
導
者
伴
隨
著
人
們
，

或
做
為
人
們
的
代
表
。
近
十
年
來
在
社
會
工
作
之
間
，
運

用
倡
導
辯
護
為
改
變
策
略
的
情
形
，
越
來
越
為
盛
行
，
這

可
以
以
福
利
構
利
運
動
之
成
長
做
為
例
證
。

有
三
種
倡
導
辯
護
的
類
型
可
以
提
出
來
﹒
﹒
對
個
人
或

家
庭
直
接
的
服
務
﹒
，
對
組
織
的
辯
護﹒
'
和對
更
廣
的
社
會

政
策
目
標
倡
導
之
辯
護
。
第
一
種
類
型
著
重
在
個
人
或
家

庭
的
需
要
上
，
以
引
起
他
們
改
進
不
利
的
資
、
瘋
目
標
和
改

變
質
向
態
度
。
(
宮
。
口
的
。
門
)
此
種
工
作
方
式
即
為
很
流

行
的
「
以
個
笑
為
主
要
目
的
」
〈
的
口
口
-
3
)
之
說
法
。

組
織
中
的
辯
護
包
括
一
個
人
或
一
個
社
會
工
作
團
體
，
設

立
一
「
任
務
力

(
2
m
w
E
E
0
)」
，
以
改
變
在
機
構

中
對
案
主
們
沒
有
助
益
的
組
織
結
構
，
政
策
或
服
務
輸
送

的
形
式
。
較
為
廣
泛
的
「
社
會
改
革
倡
導
」
採
用
社
會
行

動
為
主
要
策
略
，
通
過
雙
方
同
意
、
或
更
常
進
用
衝
笑
為

基
本
策
略
，
以
尋
求
社
會
的
改
變
、
重
新
分
配
權
利
和
資

眠
。
史
伯
格
白
宮
門
悅
。
也
描
槍
二
種
倡
導
辯
護
的
形
式

，
的
引
導
社
會
之
穩
定
和
運
用
來
促
進
社
會
變
遷
。
後
者

為
對
鼓
存
佔
優
勢
的
系
統
挑
戰
或
衝
哭
，
而
以
審
慎
的
態

度
採
取
一
種
攻
擊
性
和
黨
派
的
立
場
為
之
。
(
〉
出
口
的
計

M
1

)
卡
因
達
卡
和
柯
愛
格
林
(
阿
F
E
E
F
n
p
g
Q
n
o
m
­

m
V
E
P〉
回
顧
社
會
行
動
的
概
念
，
最
後
將
社
會
行
動
故

在
社
會
工
作
中
，
並
定
義
為
「
獲
得
立
即
或
大
層
面
社
會

有
限
度
變
遷
之
策
略
，
它
通
常
運
用
意
見
不
一
致
的
情
境

，
提
用
、
規
範
依
附
'
和
『
規
範
考
驗
』
之
調
適
模
式
」

。
他
們
揖
出
三
種
概
念
做
為
暸
解
此
定
義
之
根
本
，
即
意

圖
改
變
之
範
圈
、
權
力
之
運
用
和
變
遷
策
略
之
採
用
。
同

時
也
提
出
三
種
有
關
社
會
行
動
常
見
的
誤
謬
。
第
一
，
社

會
行
動
策
略
會
有
偏
離
社
會
文
化
規
範
之
結
果
，
但
並
不

一
定
會
如
此
。
他
們
說
「
一
個
最
常
見
的
社
會
行
動
共
同

模
式
是
在
政
府
部
門
和
立
法
單
位
提
出
證
攘
，
而
要
能
提

出
證
攘
的
有
彼
方
法
是
知
識
、
研
究
、
說
服
、
磋
商
、
討

價
還
價
和
妥
協
」
。
第
一
了
他
們
指
出
社
會
行
動
者
是
認

同
爭
闢
策
略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爭
閩
策
略
只
是
通
才
社
會
工

作
者
所
採
用
許
多
工
作
方
式
中
的
一
種
而
已
。
第
三
，
社

會
行
動
不
是
只
來
自
社
會
的
衝
突
理
論
，
以
指
揮
、
消
滅

、
征
服
和
消
除
反
對
及
改
變
目
標
物
。
由
整
個
專
業
社
會

工
作
者
所
實
施
的
社
會
行
動
，
是
圍
繞
著
實
務
工
作
者
所

認
同
的
專
業
價
值
。
(
、
阿
，
y
己
的

N
)
回
﹒
〉
﹒ω-
4〈
﹒
所
屬
的

「
社
會
行
動
和
社
會
工
作
;
團
體
已
經
有
如
下
的
說
明
﹒
.

社
會
行
動
;
就
像
其
他
部
份
的
社
會
工
作
一
樣
，
必

鎮
由
社
會
工
作
價
值
所
促
，
而
最
重
要
的
也
許
就
是
相
信

大
廳
被
著
成
目
的
而
非
工
共
。
所
以
案
主
是
一
個
人
，
而

非
社
會
改
變
的
工
兵
，
他
們
與
其
他
處
在
相
似
環
境
中
的

人
五
動
，
並
向
社
會
工
作
者
和
機
構
在
一
起
，
以
便
能
帶

來
所
想
要
的
改
變
。

社
會
行
動
有
許
多
函
，
包
括
與
權
力
精
英
暫
時
聯
盟

(
阿
巴F
I
Z
S

明
)
;
與
自
我
團
體
一
起
創
造
新
資
源
;

在
地
方
性
和
國
家
層
次
上
，
影
響
政
府
和
政
治
家
;
運
用

法
律
和
法
庭
，
參
與
教
會
組
織
和
學
生
的
行
動
團
體
;
動

員
案
主
組
識
和
自
願
工
作
者
﹒
，
以
及
製
造
各
種
不
同
的
社

會
分
裂
(
皂
白
O
Z
Z戶
。
出
)
。
當
改
變
的
主
要
目
標
是
轉

移
資
瓣
，
對
資
頓
控
制
的
權
力
和
決
策
，
從
「
有
」
到
「

無
」
時
，
人
們
於
情
緒
和
質
際
上
，
都
不
會
頤
意
放
棄
他

們
已
投
下
的
心
血
。
沙
斯
慈
(
吋
V
E
m
N
)說
「
人
們
常

不
願
意
改
變
，
尤
其
對
於
帶
有
權
力
、
金
錢
、
聲
墓
和
其

他
一
些
事
情
時
，
則
更
不
願
意
和
改
變
，
那
麼
衝
突
就
是

必
要
的
，
而
且
能
有
建
設
性
。
」
實
務
工
作
者
在
做
倡
導

工
作
時
，
所
需
要
的
是
能
產
生
改
變
的
策
略
性
知
識
，
以

及
深
入
瞭
解
政
治
和
心
理
過
程
，
這
些
是
社
會
行
動
所
選

擇
調
適
方
式
的
最
重
要
關
鍵
。

潘
尼
區
勾
心
丘
吉

5

指
出
「
倡
導
工
作
的
技
術
學

」
。
其
中
包
括
十
四
項
調
適
策
略
(
研
究
與

調
查
、
專
家

的
言
論
、
與
其
他
機
構
的
個
案
會
議
、
機
構
委
員
會
、
教

育
、
佔
取
職
位
、
行
政
補
救
措
施
、
示
範
計
割
、
直
接
接

觸
政
府
官
員
和
立
法
人
員
、
聯
盟
團
體
、
案
主
團
體
、
請

願
、
堅
持
要
求
、
示
威
和
抗
議
)
。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有
其

他
角
色
要
扮
讀
時
，
工
作
者
本
身
調
適
技
巧
之
使
用
，
應

該
在
評
估
案
主
已
得
到
那
些
服
務
，
以
及
要
改
變
那
些
系

統
後
，
而
有
不
同
的
選
擇
。

也
教
育
者
兮
門
戶
口
的
皂
白
)

﹒
教
育
者
包
括
對
案
i主
的
教
育
、
公
共
教
育
、
實
習
教

育
和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等
四
方
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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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東
主
的
教
育

在
人
際
關
係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包
含
教
育
案
主
如

何
處
理
實
際
的
事
物
，
如
紐
濟
方
面
的
購
物
、
預
算
、
伙

食
、
子
女
養
育
等
等
，
當
教
育
伴
隨
其
他
的
直
接
服
務
活

動
時
，
這
任
務
中
的
技
巧
是
能
夠
教
導
案
主
，
而
不
會
影

響
案
主
的
自
動
、
自
尊
和
自
信
。

仙
公
共
教
育
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扮
演
的
大
眾
教
育
角
色
是
很
重
要
的

。
他
們
常
被
要
求
對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與
實
務
工
作
上
的
一

股
問
題
，
在
非
正
式
場
合
演
說
或
提
供
文
誦
。
這
給
社
會

工
作
者
一
個
讓
民
眾
注
意
那
些
未
被
滿
足
需
求
的
機
會
，

經
由
這
樣
的
過
程
，
民
眾
可
注
意
到
早
先
在
社
區
中
未
被

重
親
的
社
區
問
題
或
對
抗
這
些
問
題
，
以
保
護
自
己
。
此

種
額
型
的
公
共
教
育
在
改
變
規
繩
、
價
值
和
態
度
上
，
為

一
強
有
力
的
影
響
來
諒
。

圳
寶
習
教
育

實
習
教
育
有
二
種
形
式•• 

教
育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學
生

實
務
工
作
的
藝
術
與
科
學
，
或
提
供
在
職
訓
練
性
質
的
課

程
、
督
導
工
作
和
針
對
志
願
人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助
理
的
諮

詢
工
作
。
早
在
三
十
年
前
，
有
關
實
習
工
作
上
的
特
別
技

巧
，
就
有
豐
富
的
資
料
可
循
，
但
就
作
者
印
象
所
及
，
這

些
知
識
並
沒
有
廣
為
傳
播
。
近
十
年
來
，
當
實
務
工
作
者

和
教
育
者
已
著
重
在
間
接
服
務
角
色
;
創
行
政
、
研
究
、

倡
導
、
諮
詢
方
面
時
，
實
習
教
育
的
角
色
卻
已
被
忽
說
或

貶
抑
。

(
H
N
S
E
S

川
間
社
會
工
作
質
務
教
育

學
院
、
技
術
學
臨
或
大
學
中
的
實
務
教
育
者
角
色
有

三
項
義
務
。
第
一
，
對
案
主
學
生
質
習
後
服
務
的
使
命
感

。
教
育
者
必
須
清
楚
暸
解
學
生
在
質
務
工
作
上
如
何
廳
用 學

校
所
教
導
的
方
式
。
其
次
，
教
育
者
要
認
同
價
值
為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之
基
石
。
第
三
了
聘
腫
的
條
件
和
專
業

進
級
之
條
件
要
在
教
育
者
透
過
教
導
、
研
究
和
出
版
的
過

程
中
，
被
高
水
準
的
邏
輯
、
客
觀
和
學
識
所
評
量
。
這
些

義
務
會
帶
來
無
可
避
免
的
角
色
緊
張
，
但
是
，
理
想
上
創

造
性
的
緊
張
皮
會
使
他
們
有
所
發
展
。
實
務
教
育
永
遠
不

是
一
「
純
科
學
性
的
訓
練
」
。
實
務
工
作
臣
無
法
價
值
中

立
，
也
無
法
不
涉
入
情
緒
。
因
此
，
在
社
會
工
作
不
同
的

發
展
階
段
之
中
，
曾
經
有
段
時
間
認
同
、
強
調
質
務
經

驗
而
不
重
靚
學
術
訓
褲
，
這
種
情
形
持
續
到
一
九
六0
年

代
早
期
已
經
變
成
過
份
投
注
於
個
人
質
務
經
驗
的
研
究
，

而
忽
視
學
術
性
研
究
。
在
美
國
方
面
，
為
了
能
使
社
會

工
作
在
專
業
上
發
展
一
股
受
人
尊
敬
的
力
量
，
愛
德
生
(

〉
口
已
。
門
的
。
己
會
描
述
「
社
會
工
作
學
院
冒
目
以
各
種
不

同
名
目
的
博
士
來
填
補
，
這
些
博
士
很
少
有
或
沒
有
實
務

經
驗
，
使
他
們
把
研
究
所
引
導
到
更
高
的
專
業
立
足
點
和

地
位
上
。
」
這
種
現
象
也
發
生
在
英
澳
地
區
。

被
認
可
的
實
務
教
育
者
所
面
臨
最
基
本
的
任
務
是
如

何
縮
起
經
常
出
現
在
社
會
工
作
學
院
與
實
務
工
作
界
之
間

的
差
距
。
伊
爾
刺
區
和
馬
可
留
爾
(
開
己
戶
口
V
m
p
心

ζ
o
Q
C
門
0
)

列
舉
出
可
以
縮
鎧
差
距
的
一
些
策
略
|
|

質
務
工
作
者
/
講
師
五
換
、
客
座
質
務
工
作
者
(
岳
。

」
泣
的
戶
片
戶
口

m
M
V
E
n
E戶
。
口
。
門
)
、
機
構
的
休
假
年
制
、
行

政
工
作
上
的
五
調
、
客
座
教
師
參
與
實
務
工
作
、
學
院
和

擴
構
會
議
，
給
實
務
工
作
者
每
個
部
門
的
專
題
討
論
，
給

教
育
者
的
質
務
工
作
專
題
研
討
，
聯
合
贊
助
的
合
作
計
割

，
及
聯
合
撰
寫
學
術
性
論
文
等
。
有
些
方
法
策
略
已
經
質

行
了
好
些
年
，
但
並
沒
有
完
全
推
展
開
來
，
而
其
目
標
應

做
到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亦
為
質
務
工
作
者
/
學
者
，
或
學
者

/
貫
務
工
作
者
的
二
者
其
一
，
那
麼
學
校
與
實
務
工
作
、

理
論
與
實
務
之
間
就
更
加
能
夠
融
合
在
一
起
。

角
色
模
範
為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
副
產
品

至
少
貨
務
工
作
能
被
認
同
的
一
部
份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
可
在
與
案
主
五
動
時
，
可
以
做
一
個
模
範
。
站
在
直
接
服

務
情
境
的
最
前
面
，
就
像
笑
主
被
社
會
工
作
者
觀
察
和
評

估
一
樣
，
他
們
同
時
也
被
案
主
觀
察
和
評
估
。
接
受
個
案

服
務
的
案
主
，
通
常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看
法
、
行
動
和
傾

聽
的
方
式
相
當
敏
感
。
(
可
O
】
血
口
的H
h
M
可
m戶
口
門H
V
n
o
口

E
D
W

M
N
O
O
叫
‘
H
n
m
E
F〉
且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提
供
的
協
助
和
問

題
解
決
的
技
巧
也
會
仔
細
地
評
估
。
人
們
在
自
己
能
力
沒

有
機
會
得
到
發
展
或
暫
時
面
臨
無
法
克
服
的
困
難
時
，
他

們
會
仔
細
地
檢
查
自
己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以
便
找
出
解
決
此

問
題
的
可
能
方
式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服
此
機

會
把
他
們
自
己
和
問
題
的
任
務
連
接
起
來
，
就
變
成
可
以

為
案
主
所
做
效
的
角
色
模
範
。
如
果
案
主
發
現
這
些
技
巧

很
有
用
，
將
會
用
來
解
決
他
們
的
問
題
。

在
直
接
服
務
和
合
併
服
務
的
角
色
扮
演
中
，
實
務
工

作
者
廣
泛
地
與
各
層
面
的
人
接
觸
;
例
如
醫
生
、
教
師
、

護
士
、
律
師
、
貿
易
部
門
的
官
員
、
雇
主
、
行
政
人
員
、

社
會
計
劃
者
和
政
治
家
。
在
接
觸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
是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範
例
，
且
是
一
個
有
力
量
的
影
響
者

，
並
可
以
君
到
他
們
所
接
受
的
訓
線
成
果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
工
作
者
必
須
在
言
行
學
血
芳
面
小
心
翼
翼
，
並
且
把
真
正

的
自
己
表
現
出
來
，
因
為
他
們
將
被
視
為
社
會
工
作
行
業

中
，
固
有
技
巧
、
價
值
和
知
識
的
反
映
者
。

【
本
文
作
者
任
教
於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】

-106一




